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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

序號
查報日期 查報文號 違建地點 決議 備註

1 108/10/18 1083110816
北投區吉利街●巷●弄●號●

樓頂

(1)本案因漏水因素將原本核

准之斜屋頂部分增高約210公

分，依據查報資料及違建人提

供之資料佐證違建範圍係因擺

放民生所需之不銹鋼水塔及解

決屋頂漏水才改設，鐵皮棚架

確實無法降低且下方確無法作

居室使用。

(2)另違建人之家庭為領有身

心障礙手冊及重症病患且經濟

困苦，屬社會及經濟弱勢，考

量水塔為民生必須且要兼顧房

屋之漏水處理，建議鐵皮棚架

暫維現狀，下方壁體拆除。

2 108/04/18 1083193746 士林區天玉街●巷●號●樓頂 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建管處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除。

3 105/11/22 10561335100
中山區大直街●巷●弄●號●

樓頂樓梯間上方棚架
維持都發局原處分內容。 建管處於收到決議後14日內訂定期程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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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位府外專家學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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